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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122    证券简称：宏图高科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8-117 

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

重大资产重组二次问询函暨继续停牌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 

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“公司”）于 2018 年 9

月 26 日，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对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二次问询函》（上证

公函〔2018〕2528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《二次问询函》”），《二次问询函》

的具体内容如下： 

经审阅你公司提交的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预案(以下简称预

案) 及一次问询回复，现有如下问题需要你公司作进一步说明和补充

披露： 

一、回复披露，标的公司需要取得事前同意的债务合计金额 39.41

亿元，其中 5.54 亿元银行借款已逾期，目前尚未取得相关债权人的同

意，可能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性障碍。请补充披露：（1）公司与相关

债权人就事前同意事项的具体沟通情况；（2）结合上述部分债务已逾

期的情况，以及交易对方目前的财务状况，说明取得债权人事前同意

是否具备可行性，并作重大风险提示。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。 

二、预案披露，标的公司账面净资产 34.38 亿元，预估作价 47 亿

元，但回复公告未说明预估作价的依据。请补充披露，本次交易标的

资产预估值的确认依据。请财务顾问和评估师发表意见。 

三、回复披露，考虑到交易对方的目前的经营情况以及资金状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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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交易仅出售三家子公司51%股权，有助于本次交易得到有效实施；

但回复公告同时披露，三胞集团现有货币资金余额依然不足以支付本

次交易的全部价款。请补充披露：（1）在仅出售标的公司 51%股权，

三胞集团依然不足以支付交易价款的情况下，本次交易继续推进是否

具有可行性；（2）交易对方拟通过筹资支付交易对价的具体筹资进展

和预计资金到位时间。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。 

四、回复披露，本次交易完成后，上市公司货币资金将减少 42.8

亿元或 66.38%，预付款项将减少 28.3 亿元或 99.11%，其他应收款将

增加 40.9 亿元或 334.43%，同时短期借款和应付票据合计将减少 31.2

亿元。请补充披露：（1）上述预付款项的付款对象、付款金额、交易

内容和未结算原因；（2）上述其他应收款的交易对象、金额、交易内

容；（3）上述短期借款和应付票据的交易对方、欠款金额、到期时间；

（4）结合货币资金预计减少金额将超过本次交易对价，以及预付款

项将大额减少、其他应收款将大额增加的情况，说明本次交易是否损

害上市公司利益。请独立董事发表意见。 

五、回复披露，上市公司对标的资产尚存在担保余额 14.52 亿元，

应收款项余额 32.13 亿元，预计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收回上述应收

款项，若股东大会审议不同意上市公司继续为标的资产提供担保，交

易对方将积极沟通，取得贷款银行同意置换相关担保。请补充披露：

（1）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偿还能力，拟采取的保障措施，并说明

上述资金占用及担保情况是否可能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投资者利益；

（2）结合控股股东是否具备提供反担保的实力，说明上市公司继续

提供担保是否符合相关规定。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在 2018年 10月 11日之前，针对上述问题书面回复我部，

并对预案作相应修改。 

公司将尽快对《二次问询函》所述相关情况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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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，维护投资者利益，

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，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。公司将于 2018

年 10 月 11 日之前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回复文件。 

公司郑重声明：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、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

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及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

报》，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网站、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。

公司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，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，敬请广大

投资者关注后续相关公告，并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七日 


